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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出口退（免）税
备案单证管理
在出口退税的业务中，备案单证的管理举足轻

重，为帮助出口企业规范备案单证管理以及防

范相关涉税风险，我对常见的4个热点问题进

行了一一梳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出口企业的购销合同(包括：出口合同、外贸综合服务合同、外贸企业购
货合同、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的购货合同等);

2.出口货物的运输单据(包括：海运提单、航空运单、铁路运单、货物承运
单据、邮政收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单据，出口企业承付运费的国内运输
发票，出口企业承付费用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发票等);

备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
税普通发票，开具发票时应将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
息等内容填写在发票备注栏中，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停止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5年第99号第一条规定）

3.出口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报关的单据(包括：委托报关协议、受托报关单位
为其开具的代理报关服务费发票等)。

纳税人无法取得上述单证的，可用具有相似内容或作用的其他资料进行单
证备案。

热点问题一：

备案单证管理需要
留存什么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
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
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
号）第二条第（一）项



热点问题二：

企业如何进行
备案单证管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
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
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
号）第二条第（一）项

纳税人应在申报出口退(免)税后15日内，将
下列备案单证妥善留存，并按照申报退(免)税
的时间顺序，制作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目录，
注明单证存放方式，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除另有规定外，备案单证由出口企业存放和
保管，不得擅自损毁，保存期为5年。

纳税人发生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不实行备案
单证管理。



热点问题三：

备案单证的
留存方式有哪些？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
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
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
号）第二条第（二）、
（三）项

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纸质化、影像化或者数字化方式，留存
保管上述备案单证。选择纸质化方式的，还需在出口退（免）
税备案单证目录中注明备案单证的存放地点。

税务机关按规定查验备案单证时，纳税人按要求将影像化或
者数字化备案单证转换为纸质化备案单证以供查验的，应在
纸质化单证上加盖企业印章并签字声明与原数据一致。



热点问题四：

未按规定进行备案单证
留存会产生什么后果？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
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
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
第12号）第五条第（八）
项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未按规定进行单证备案（因出口货

物的成交方式特性，企业没有有关备案单证的情况除外）

的出口货物，不得申报退（免）税，适用免税政策。已

申报退（免）税的，应用负数申报冲减原申报。

1.适用免税政策



热点问题四：

未按规定进行备案单证
留存会产生什么后果？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
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
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3年第12号）第五条第
（九）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
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有关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年
第65号）第十三条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提单或运单等备案单证为伪造、虚假，

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查实属于偷骗税的，应按相应的规

定处理。

2.适用征税政策

出口企业按规定向国家商检、海关、外汇管理等对出口货

物相关事项实施监管核查部门报送的资料中，属于申报出

口退（免）税规定的凭证资料及备案单证的，如果上述部

门或主管税务机关发现为虚假或其内容不实的，其对应的

出口货物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和免税政策，适用增值

税征税政策。查实属于偷骗税的按照相应的规定处理。



热点问题四：

未按规定进行备案单证
留存会产生什么后果？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
布修订后的〈出口退
（免）税企业分类管理
办法〉的项目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46号）第十三
条第（二）、（三）项

一类、二类出口企业不配合税务机关实施出口退（免）税

管理，以及未按规定收集、装订、存放出口退（免）税凭

证及备案单证的，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应调整为三类。

3.对出口企业管理类别的影响

一类、二类、三类出口企业发生拒绝提供有关出口退（免）

税账簿、原始凭证、申报资料、备案单证的，出口企业管

理类别应调整为四类。



热点问题四：

未按规定进行备案单证
留存会产生什么后果？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
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
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 ）第
十三条第（一）项、第（三）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条、第七十条

未按规定装订、存放和保管备案单证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六十条规定，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4.行政处罚

出口企业提供虚假备案单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管法》第七十条规定，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Part 02
生产企业视同自产
货物的具体范围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有纳税人来咨询：我公司

是一家生产企业，部分出口货物是外购的，这

部分外购货物可以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

吗？



符合视同自产的条件

一、持续经营以来从未发生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农产品收购发票、

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除外）行为且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的生产企业出口的外购货物，可视同自产货物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

（一）已取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二）已持续经营2年及2年以上。

（三）纳税信用等级A级。

（四）上一年度销售额５亿元以上。

（五）外购出口的货物与本企业自产货物同类型或具有相关性。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2〕39号）附件4规定，生产企业符合以下两项条件出口的外购货物，
可视同自产货物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



符合视同自产的条件

二、持续经营以来从未发生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农产品收购发票、接受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除外）行为但不能同时符合本附件第一条

规定的条件的生产企业，出口的外购货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视同自产货物申报适用增

值税退（免）税政策：

01
1.与本企业生产的货物名称、性能相同。

2.使用本企业注册商标或境外单位或个人提供给本企业使用的

商标。

3.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自产货物的境外单位或个人。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外购货物： 02
1.用于维修本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的工具、零部件、配件。

2.不经过本企业加工或组装，出口后能直接与本企业自产货物

组合成成套产品的货物。（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5号）

             与本企业所生产的货物属于配套出口，且出
口给进口本企业自产货物的境外单位或个人的外购货物，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03              经集团公司总部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国家税务局

认定的集团公司，其控股（按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七条规定的口径执行）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自产货物

以及集团公司与其控股的生产企业之间收购的自产货物。

05 用于本企业中标项目下的机电产品。

04
1.与本企业生产的货物名称、性能相同，或者是用本企业生

产的货物再委托深加工的货物。
2.出口给进口本企业自产货物的境外单位或个人。
3.委托方与受托方必须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且主要原材料必

须由委托方提供，受托方不垫付资金，只收取加工费，开具加工
费（含代垫的辅助材料）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委托加工货物：

08
用于对外援助的货物。

符合视同自产的条件

06 用于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下的货物。

07 用于境外投资的货物。 09
生产自产货物的外购设备和原材料（农产品
除外）。



Part 03
出口退（免）税
收汇管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22年第9号）等规定，对于收汇管理有了新

要求，梳理出了常见的5个问题和大家一起学习！



常见问题一、二：
收汇管理的范围有哪些？

纳税人适用出口退（免）税收汇管理的出口货物，是指向海关报关后实际离境并销售给境
外单位或个人的货物。但不包括：

1.视同出口货物，但经海关报关进入特殊区域并销售给特殊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个人
的货物除外。《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39号）

2.易货贸易出口货物、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

收汇的期限有多久？
1.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应当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即：货物报关出口之

日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前收汇。
2.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符合视同收汇原因的，留存《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及举证材料，

即可视同收汇。
3.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应当在合同约定收

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01

02



常见问题三：

收汇的资料包括哪些？
收汇资料包括《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及举证材料。

（一）《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

（二）举证材料

1.已收汇的出口货物，举证材料为银行收汇凭证或者结汇水单等凭证；

2.出口货物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委托出口并由受托方代为收汇，

或者委托代办退税并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为收汇的，可提供收取人民

币的收款凭证；

3.视同收汇的出口货物，举证材料按照《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

单》确定。

03



因国外商品市场行情变动的，提供有关商会出具的证明或有关交易所行情报价资料；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提供
进口商相关证明材料。

因出口商品质量原因的，提供进口商的有关函件和进口国商检机构的证明；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进口国商检机构证
明的，提供进口商的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或者货物、 原材料生产商等第三方证明材料。

因动物及鲜活产品变质、腐烂、非正常死亡或损耗的，提供进口商的有关函件和进口国商检机构的证明；由于客观原
因确实无法提供商检证明的，提供进口商相关证明材 料、货物运输等第三方证明材料。

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提供报刊等 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或中国驻进口国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证明。

因进口商破产、关闭、解散的，提供以下任一资料： 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中国驻进口国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
证明、进口商所在地破产清算机构出具的证明、债权申报证明。

因进口国货币汇率变动的，提供报刊等新闻媒体刊登或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资料。

因溢短装的，提供提单或其他正式货运单证等商业单证。

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

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申报退（免）税截止期限以后的，提供出口合同。

因无法收汇而取得出口信用保险赔款的，提供相关 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保险理赔单据、赔款入账流水等资料。

因其他原因的，提供合理的佐证材料。



常见问题四：
收汇资料如何进行日常管理？

（一）应当报送收汇材料情形

纳税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申报出口退（免）税时，需报送收汇材料：

1.纳税人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别为四类的；

2.纳税人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的；

3.纳税人被税务机关发现收汇材料为虚假或冒用，自税务机关出具书面通知之日

起24个月内的。

（二）收汇材料留存备查情形

1.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但符合视同收汇原因的，纳税人留存《出口货物收汇情

况表》及举证材料；

2.除应当报送收汇材料及上述情形1外，纳税人留存举证材料备查即可。

税务机关按规定需要查验收汇情况的，纳税人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报送收汇材料。

04



常见问题五：

未按规定收汇等其他情形该怎么办？
（一）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税务机关未

办理出口退（免）税的，不得办理出口退（免）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

应在发生相关情形的次月用负数申报冲减原退（免）税申报数据，当期退（免）

税额不足冲减的，应补缴差额部分的税款：

1.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未

在合同约定收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2.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

3.未按规定留存收汇材料。

纳税人已按规定处理的出口货物，待收齐收汇材料、退（免）税凭证及相关

电子信息后，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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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五：

未按规定收汇等其他情形该怎么办？

（二）纳税人确实无法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

策。

（三）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收汇材料为虚假或者冒用的，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相应的出口货物

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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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聆听
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管理、生产企业视同自产货物的具体范围以及出口退

（免）税收汇管理都是企业日常在办理出口退税业务时经常遇见的问题。希望通

过这次的纳税人学堂让各位对上述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对企业规范出口退税申报

以及防范相关涉税风险带来帮助，谢谢大家！

T A X  K N O W L E D G E  T R A I N I N G

主讲：赖明鑫 2023.09.26


